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云南省安宁监狱 2024 年度罪犯自费药品采购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腾若

工程项目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区海伦中心 1 座 1508）现场

获取招标文件，并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前现场递交

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TRGL-ZB2023-087

项目名称：云南省安宁监狱 2024年度罪犯自费药品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采购罪犯自费药品一批，采购具体内容及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第五章 采购需求”；

预算金额：60.00 万元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约定之日起一年内或至预算资金使用完毕，先到者为

止；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的营

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的法定证明文件；

2、投标人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1良 好 的 商 业 信 誉 ： 投 标 人 不 得 被 列 入 “ 信 用 中 国 ” 网 站

（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及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投标人在投标文件

中提供书面声明，查询结果以招标人、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

2.2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指：投标人提供 2021年度或 2022年度，经会计师

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报告的复印件，投标人的成立时间在 2022年以后

的，应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或财务状况说明；

3、投标人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书面声明；



4、投标人须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1投标人须提供缴税所属时间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前十二个月内任

意 3个月的税务局税收通用缴款书复印件或银行电子缴税（费）凭证或税务局出

具纳税情况的相关证明，投标人成立时间不足 3个月的，应提供情况说明，依法

免税的，应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关证明文件；（提供证明材料）；

4.2投标人须提供缴费所属时间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前十二个月内任

意 3个月的社会保险费缴款证明，投标人成立时间不足 3个月的，应提供情况说

明，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提供证明材料）；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

供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

法记录，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

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书面声明；

6、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提供承诺书；

7、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7.1招标人对本项目的特定要求：本项目接受所投产品的生产商或授权经销

商参与投标：

（1）投标人若为生产商提供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2）投标人若为授权经销商提供有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投标人若不是

生产商的，应提供产品来源具有合法性和可追溯性的承诺书；

（3）投标人具有冷链运输条件，并提供其具备冷链运输条件的承诺书。

7.2投标人应具备完善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能实现药品购进、储存、销售等经营环节全过程质量控制，能向《云南省药

品集中采购平台》实时提供药品采购配送信息，提供承诺书；

7.3投标人所供应的药品各品种按云南省政策要求需执行两票制，提供承诺

书；

7.4投标人应具备从《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提供药品的能力：

投标人必须承诺配送的药品为《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的全部入围品种，

配送服务周期为整个合同履约期限，配送药品以《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交易平台》

为主，除国家实行特别管理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用毒性药品和放射药品，



中药材，中药饮片以及目录外临床所需品种等国家特别管理药品外的全部药品，

提供承诺书；

7.5其他条件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

得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提供承诺书；

（2）投标人若中标，中标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转包，提供承诺书。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3年 12月 01日至 2023年 12月 07日，每日上午 9时 00分至 17

时 00分（北京时间，下同）。

获取地点：采购代理机构网上以邮件的形式发出。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投标人将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

委托书（内附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如无授权委托人的无需提供）的原件扫描件加

盖公章（PDF版）及缴纳招标文件费用的汇款凭证发送至招标代理机构邮箱：

2530148804@qq.com，邮件中须注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招标文件费用缴纳方式

可转账或电汇（开户名: 腾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开

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园路支行；账号：871913624810901）

售价：600.00元，售后不退。

注：未按本招标公告规定时间及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不得参与本项目投标。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3年 12月 21日 10时 00分（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2023年 12月 21日 10时 00分；

地点：腾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昆明市高新区海伦中心 1

座 1508）。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本项目

的开标会议将于上述递交投标文件截止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投标人的法定

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准时参加。

五、公告期限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招标公告、中标公告均在以下媒体发布：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云采招阳平台上发布。招标人

和代理机构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招标人信息 

名 称：云南省安宁监狱

地址：云南省安宁市县街街道

联系人：王工

联系方式：0871-68697732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腾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伦中心 1座 1508

联 系 人：李敏、张相

联系电话：0871-64180618、1591163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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